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暂行办法》要求，2022 年 4月 15 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组织召开自主验收评审会。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

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

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

况等其它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：

1.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钻井工程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：钻井工程结束后，对井场内

钻井设施拆除清理，将临时占地进行平整恢复；钻井期间产生的废水

的收集、处置；钻井期间产生的废油、完钻泥浆的处置等。

此类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，落

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措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。

1.2 验收过程简况

2022 年 1 月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委托

新疆新能源（集团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调查工

作。接受委托后验收单位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察，在此基础上编制了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。2022 年 4 月 15 日，建设单

位组织召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会议认为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

全，在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



施，符合“三同时”要求，钻井过程和试油期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，

无投诉、违法处罚记录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

2.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

无

3.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3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落实了环境影响评

价制度，成立有安全环保科，全面负责公司及各部门环境保护监督与

管理工作，制定并发布了《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四厂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预案》等。项目在勘探期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。

3.2 整改完成情况

专家意见指出：不断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加强演练和日

常巡检，确保区域环境安全；临时占地期满前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相

关要求完成土地恢复。目前验收报告均已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

成。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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